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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

 本报告由欧盟伙伴关系项目赞助，由国际劳工组织与国际移民组织联合实施的“支

持中欧人员往来和移民领域对话项目”支持。本次调研旨在为政府主管部门制定保障家

政工权益的规章和政策提供第一手资料和专家建议，试图缩小中国法律法规与国际劳工

组织《家政工人体面劳动公约》（C189）及其他相关国际劳工标准之间的差距，使中国

家政工的社会地位和工作、生活环境得以改善。

 本次调研的主要发现包括：

一、中国与家政工相关的现行立法与 C189 的要求相距较大

 C189 确立了家庭工人的国际劳工标准，要求缔约国立法确保家庭工人与其他行业的

工人一样获得平等的劳动保障权利。而在中国适用 1994 年劳动法享有劳动和社会保障

权利的家政工不足 10%，仅限于“员工制”家政服务公司招聘的家政工（即直接由家政

服务公司雇佣并发放工资的家政工）；现有的劳工与社会保障标准对剩余的 90% 的家政

工来讲是不适用的。也就是说，绝大多数家政工与雇主的服务合同关系受民法调整，与

C189 规定的劳动标准无关。现行法律将绝大多数家政工排除在劳动保障范畴之外，尽管

立法者并无基于性别的就业歧视意图，但是由于女性家政工占 96% 以上，因而这种排斥

家政工的法律在客观上使女性群体与异性相比处于不利地位。符合 1979 年《消除对妇女

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第 1 条中的性别歧视定义。

 这种对家政工劳动保障权的忽视与间接性别歧视的做法不仅加重了家政工群体的脆

弱性和边缘化，而且使家政工服务市场的矛盾日益激化。这种对女性的间接的制度性歧视，

对家政工身份的直接歧视，因其强制性和普适性比观念性歧视的后果更加严重，直接排

除了近 2000 万家政工的劳动保障权利。决策者强调劳动合同的主体一方必须是“单位”

使立法严重滞后于现实需求。应当遵循人权普遍性和非歧视原则，打破劳动法不调整私

人雇佣的思维定势，通过三方协商机制和社会对话确立家政工的“劳动者、劳工”法律

地位，保证所有家政工享有劳动及社会安全权利。

 目前与家政工相关的部门立法仅有一部，即商务部于 2012 年 12 月 18 日颁布的《家

庭服务业管理暂行办法》，它属于最低级别的法律，公众知晓率不高，实施情况不理想。

这部立法将家政工的雇主定位于“消费者”进行特殊保护，与保护家政工权利的立足点

有偏差。

二、政府出台具体家政工保障标准的现实需要

 中国的劳动法在工时等方面高于国际公约的劳动标准，在处于微利的家政服务业难

以适用，使员工制家政服务管理模式风险过高、负担过重，可持续发展前景堪忧。有的

公司为了得到财政补贴社保费“一家两制”，即一个公司注册两个营业执照，一个是员

工制，另一个是中介制（家政服务机构在收取一次性中介费之后，与所介绍的家庭雇主

和家政工之间不再有任何关系）。有的公司已经由员工制完全退回中介制。因而影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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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工职业化的进程。家政服务业有其本身特点，家政工的易受伤害性需要特殊的人身安

全和人格尊严保障条款。劳动强度及环境的差异性、雇主指令的随机性、工作与休息界

限的模糊性要求独特的休息时间和待命工资标准。（雇主及家政工的）“知情权”、（劳

动监察人员的）“监察权”与（雇主及家政工的）“隐私权”的冲突以及雇主负担能力

的差异也需要更多的平衡考量。尤其是，雇主的“隐私权”与劳动监察人员的“监察权”

相冲突。C189 要求的这些特色条款在 1994 年劳动法中没有体现，在 2012 年《家庭服务

业管理暂行办法》中也没有提到“劳动监察”、“隐私权”“待命”等 C189 要求的劳动

标准。根据这些特殊需求为家政服务业设立专门的劳动标准是十分有必要的。

 在制定家政工劳动安全标准时应当考虑：

• 社保的可选性和普惠制

• 商业保险的补充性

• 商业保险的部分强制性

• 人权保障的优先性

• 工时制度的适度弹性

• 解雇保护的可行性以及扶持对象的示范性。

 要关注家政工的易受伤害性需要特殊的人身安全和人格尊严保障条款。消除制度性

歧视，落实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平等就业的核心劳工标准，为签署 C189 创造条件。

三、促进家政工融入城市体面劳动的良好实践

 为应对家政服务供不应求、供不适求的现象，并增加就业岗位以减轻老龄化所带来

的负担，各级政府及其部门出台了多个有关家政服务的规章和政策，并制定了多项家政

服务标准。地方政府正在做通过财税补贴培训费以及扶持员工制家政服务公司，让家政

工享有跟其他行业工人同等待遇的试点。

 在过去的十年内，家政工的收入有大幅增加，工资被拖欠的情况有所减少，居住条

件也有所改善。雇主和家政服务机构也越来越善待家政工。民间社会组织在帮助家政工

保护自身权益及促进家政工融入城市方面的作用越来越显著。

 家政工入职门槛低，成为文化低年龄大外来妹进城脱贫致富的首选。然而，技能发

展在帮助家政工更好适应市场需求及提高工资水平和工作环境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应进一步落实职业培训政策及技能鉴定补贴政策，以促进家政服务业的职业化。鼓励家

庭服务从业人员参加职业技能鉴定。发布不同职业技能等级家庭服务从业人员市场工资

指导价位，引导家庭服务从业人员通过提高技能水平增加工资收入。

 此外，社区组织和专业社工也应在家政工权益保护及家政工融入城市生活方面充分

发挥自身的作用。创建社区“家政工之家”，作为家政工的业余聚会场所，营造平等和

谐的生活及工作环境。这些措施与法律及政策的发展将会引导社会共同打造先进的家政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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